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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举办单位对事业单位的义务：

（一）统筹、指导本单位开展各项业务；

（二）负责本单位干部队伍建设、教育培训、考核奖惩、

职称评审、岗位管理等干部人事工作；

（三）监督指导本单位财务管理、政府采购以及国有资

产处置；

（四）督促事业单位依法依规做好登记管理有关工作；

（五）对事业单位年度报告进行准确性、保密性审查，

并出具审查意见；

（六）本单位终止时，负责指导本单位依法开展清算、

办理事业单位法人注销登记等工作；

（七）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举办单位义务。

第四章 管理层

第十六条 本单位的决策机构是主任会议。

第十七条 中心领导班子成员由中共梅州市应急管理局

委员会任命产生，根据有关规定进行任期考核。

第十八条 本单位主任会议主要职责包括：

（一）接受党的领导，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方针和决策部

署；

（二）拟定和实施年度工作计划等日常业务管理；

（三）本单位工作人员管理；
















